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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表明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導
致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產生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98） 

 

自願公告 

關於控股股東增持公司股份計劃的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三日收到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外運長航集團有限公司

（「外運長航」）的函，外運長航擬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允許的方式（包括但不限於

集中競價交易、大宗交易等）增持本公司 A 股股份。總體增持金額不低於人民幣 2.5

億元（含），但不高於人民幣 5 億元（含）（「本次增持計劃」）。本次增持計劃的

實施期限為自本公告之日起 6 個月。本次增持計劃價格上限為不超過人民幣 7.43 元/

股。 

 

本次增持計劃旨在基於對本公司未來發展前景的堅定信心及中長期價值的認可，外運

長航擬增持本公司股份，切實維護廣大投資者利益，增強投資者信心，促進本公司持

續、穩定、健康發展。 

 

本次增持計劃前，外運長航直接持有本公司 2,472,216,200 股 A 股股份，約占於本公告

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33.89%。外運長航及其聯繫人合計持有本公司

4,265,291,639 股股份（包括 4,072,813,639 股 A 股股份及 192,478,000 股 H 股股份），

約占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58.48%。 

 

本次增持計劃前 12 個月內，外運長航未披露增持本公司股份計劃。外運長航承諾在本

次增持計劃實施期間及法定期限內不減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計劃不觸及要約收購，亦不會導致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發生變化。

本次增持計劃可能存在因資本市場情況發生變化或目前尚無法預判的其他風險因素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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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本次增持計劃的實施無法達到預期的風險。如本次增持計劃實施過程中出現上述情

況，本公司將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本公司將持續關注本次增持計劃實施有關情況，並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世礎 

北京，二零二四年十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王秀峰（董事長）、宋嶸（執行董事）、羅立
（非執行董事）、余志良（非執行董事）、陶武（非執行董事）、許克威（非執行董
事），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小麗、甯亞平、崔新健及崔凡。 


